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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国内跨界地区生态治理合作实践的反思和总结，提出跨界地区生态合作的关键在于两类主体关系协同，即价值

认知差异的政府间协同和目标导向差异的政府—社会协同。通过将跨界生态治理合作在制度经济学逻辑下的解读和再

认识，提出跨界地区生态合作应以社会总体效益最大化为导向进行区域制度选择，以市场交易成本最小化为导向选择

技术路径，并基于可实施性构建远近结合的政策工具。最后，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例，对太浦河治理、圩区建

设、水环境改善等具体生态合作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策略。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and summary of domestic practice of cross-border region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cooper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key lies in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hip with value cognition difference and the government-society 

relationship with goal-oriented difference.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and re-understanding of the institutional economic logic,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cross-border regional ecological cooperation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maximization of overall social benefits for 

regional institutional selection, the minimization of market transaction costs for the selection of technical path, and the implementability 

to build a combination of policy tools. Finally, tak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Demonstration Are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ecific ecological cooperation problems such as Taipu River governance, polder area construction and water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跨界地区；生态治理；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制度经济学

cross-border area; ecological governance;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demonstration area;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摘      要

Abstract

关  键  词
Key words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跨界地区生态治理实践反思
——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生态治理规划为例  

作者简介

刘  迪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

首席设计师，高级城市规划师，硕士

Lau_seu@sina.com
赵宪峰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

城市规划师，硕士

Practical Reflection on the Ecological Governance of Cross-border Areas i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 Case Study of Ecological Coope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Demonstration Area
刘  迪   赵宪峰    LIU Di, ZHAO Xianfeng

文章编号 1673-8985（2022）02-0126-07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supr.20220219

0   引言

城市区域跨界协调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

段后，动态的功能性区域对相对静态的行政边

界的必然要求[1]。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镇化的

快速发展，城市群逐步取代单一城市成为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和参与全球竞争的主要载体，但

由于行政管辖边界而导致的人流、物流、资金要

素流动不畅和管理体制机制差异，是区域一体

化（城镇群）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跨界地区

的协调发展成为城镇化进阶发展的必然选择。

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转型，发展范式和

价值取向也随之发生转变，生态文明的重要性

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政府与社会各界对生态

环境的关注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保护逐步成为

与经济增长等同甚至更为重要的发展目标。在

区域一体化和生态文明转型的双重推动下，区

域层面的跨界地区生态治理快速发展。从合作

模式上看，从行政区间的生态治理合作向区域

一体化生态治理转变；从实践上看，区域生态治

理开始面向务实性操作，从初始的宣言式文件

颁布、规划计划联合编制向治理项目合作实施、

探索长效性机制体制建设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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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对于区域生态环境

问题形成的机制和原因进行大量分析，普遍认

为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来自其作为公共物

品外部性的属性，其本质是生态环境这一“俱

乐部物品”使用利益上的矛盾冲突[2-3]，[4]36，[5]53。

区别于一般私人物品和纯公共物品，区域生态

环境是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的“俱乐部物品”，

对区域内使用者而言，其消费具有非排他性和

竞争性，导致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取用容易产生

两类问题：过度使用导致的“公地悲剧”[6]和管

理制度供给不足导致的“搭便车”行为[7]，[8]56。

针对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策略，国内

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研究和分类。王惠娜[9]提出

3类区域性生态治理政策工具：管制型工具、市

场型工具和自愿型工具 。王喆等[10]从治理主体

视角提出区域府际合作模式、市场调节模式和

协同治理模式3种不同的治理模式 。汪波[8]58基

于经济学理论提出区域生态治理的6种“制度

解”：基于产权的市场交易、负外部性内部化、基

于生态足迹的区域生态补偿、基于博弈的生态

协作动力、区域治理权威的统筹和基于组织比

较优势的区域治理网络。虽然目前国内对于区

域生态治理的策略分析研究较多，但是对于区

域生态治理实际成效的研究相对较少，缺乏对

于区域生态实践核心问题的分析和探讨。

1   实践反思：规划实践的成效与困境

1.1   尚未形成普适经验的多样化实践探索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开展了大量跨

界地区生态治理实践，在流域污染管控、生态环

境修复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见表1）。国

内跨界地区生态治理总体而言可以划分为3个

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跨界

地区生态治理的初步实践阶段。由于快速工业

化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环境保护成为国家

基本国策，国家、地方政府开始从区域层面对大

型湖泊、河流等重要生态空间进行流域层面的

综合治理，太湖流域、淮河流域、珠江流域等地

区的跨界生态治理便起始于这一时期。这一阶

段跨界地区生态治理大多为传统政府间合作

模式的污染管控治理，由于缺乏有效的协调机

制和当时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大多跨界生态

合作的效果不佳。第二阶段为21世纪前10年，

基于上一阶段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总结，这一

时期的跨界污染治理开始关注运作机制的有

效性，注重区域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协调

并探索尝试污染收费、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

等不同的治理模式，跨界地区的生态治理初

见成效。第三阶段自2010年至今，随着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转型，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进一步

凸显，跨界生态治理实践也随之进入新的阶

段，新型的环境问题开始出现，而基于传统治

理模式的创新探索也不断进行，跨界生态治

理实践更加多元化、多样化。

国内跨界地区生态治理的实践至今尚未形

成普适化经验和运作模式。在近30年的跨界生

态治理实践中，各地在流域治理、大气防治、水

资源分配等不同领域进行大量的探索。但是从

实践模式来看，大部分仍以试点试行、专项专议

的模式运行；而从实践成效来看，各类生态合作

结果和成效差异巨大，跨界合作成败各异，治理

成效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大部分的实践总结和

反思基于个例层面，缺少宏观层面的总结分析，

因此至今没有形成可大范围推广的经验。

1.2   基于实践成效差异的4类基本模式

通过对国内现有各类跨界地区生态治理的

项目名称 时间 项目类型 合作主体 合作方式 协调
层级 主要内容

金磐扶贫开
发区 1994 年

河流流
域污染
防治

浙 江 省 金 华
市、磐安县

政 府 间 自 发 合
作 的 异 地 扶 贫
式生态补偿

市级
在金华市设立金磐扶贫开发
区，其税收补偿磐安因生态保
护而限制发展的代价

太湖流域水
环境综合
治理

1995 年 湖泊污
染治理

长 江 三 角 洲
各市

上 级 政 府 统 筹
下 的 政 府 间 协
作污染防治

国家
联合编制防污治理五年规
划，实施 9 个方面污染治理
重大工程

淮河污染综
合治理 1995 年

河流流
域污染
整治

淮 河 流 域 多
个省市

上 级 政 府 统 筹
下 的 政 府 间 协
作污染防治

国家 联合污染治理

义乌—东阳
水权交易 2000 年

流域水
资源
分配

义乌市、
东阳市

市 场 导 向 下 流
域水权
交易

县级
义乌市人民政府出资２亿元向
东阳市人民政府买下了约 5 000
万 m³ 水资源的永久使用权

嘉兴排污权
储备交易 2007 年 污染权

交易 浙江省各市 市 场 主 导 下 的
自由交易 市级 允许市场主体交易污染排放权

淡水河污染
治理 2008 年

河流流
域污染
整治

深圳市、
惠州市

上 级 政 府 统 筹
下 的 政 府 间 协
作污染防治

省级
省政府出台《淡水河污染整治
工作方案》，划分责任；
两市联合制定实施河流综合整治

泃河流域生
态治理 2012 年

河流流
域综合
防治

北 京 市 平 谷
区、天津市蓟
县、河北省廊
坊市三河市、
河 北 省 承 德
市兴隆县

政府间自发合作 县级 出台联防联控机制

新安江流域
生态补偿 2012 年

河流流
域综合
防治

浙江省、
安徽省

上 级 政 府 统 筹
下 的 政 府 间 生
态补偿

国家

共同出资，对上游进行综合治
理。签订对赌协议，生态治理
如果达标，浙江付安徽 1 亿元，
反之，安徽付浙江 1 亿元

京津冀大气
污染协同
防治

2013 年 大气污
染防治

京津冀及周边
“2+26”城市

上 级 政 府 统 筹
下 的 政 府 间 协
作污染防治

省级 建立联合管控机制

长三角生活
垃圾跨界倾
倒综合治理

2015 年
区域固
体废弃
物防治

长 江 三 角 洲
各市

政 府 间 的 自 发
合作 省级 建立联合管控机制

永定河引黄生
态补水工程 2016 年 跨流域

调水

山西省、河北
省、北京市、
天津市

政 府 间 自 发 合
作的生态补偿 省级 引黄补水，下游给予上游生态

补偿

表1  国内部分跨界地区生态治理实践一览表

Tab.1  List of typic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practices in some cross-border areas in China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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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和归纳，从实效性视角出发，可以将其分为

4种基本类型（见表2）。

（1）达成有效的跨界生态合作，且总体成

效较好。跨界的生态合作得到区域内各地方政

府的认可和实施，基本达成生态合作目标，并对

区域整体生态环境有明显改善和提升效果。这

类生态合作实践的实效最为突出，如太湖流域

水环境综合治理，在多级政府、多方力量的协作

下，太湖水质明显提升，是我国大型流域生态治

理的典范之一；深圳惠州在淡水河第二轮污染

治理中构建了省市县三级协同合作的跨区域治

理网络，有效改善了淡水河的水体环境[11]；而金

华—磐安的金磐扶贫开发区和浙江—安徽的新

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对生态补偿模式进行了创

新，并收到良好的成效[12-13]。

（2）达成有效的跨界生态合作，但总体成

效一般。跨界的生态合作得到区域内各方政府

的认可，且基本达成生态合作的共同目标，但实

践成效不佳，对区域整体生态环境改善较小甚

至没有改善。这类生态合作主要包括各种环境

产品和排污权利的分配协议，以及基于污染收

费原则的合作机制。如浙江义乌—东阳水交易，

义乌市政府签订协议向上游东阳市购买5 000

万m³水资源使用权，虽然两地政府实现了交易

合作，但对地区生态环境却是负面效应[4]38。此

外，永定河引黄生态补水工程、嘉兴污染权储备

交易等跨界生态合作也属于这一类型。

（3）跨界生态合作因各方治理理念不同

而未达成。由于区域内各级政府在生态治理理

念上的差异，导致跨界生态治理合作未能有效

实施。代表性案例是京津冀区域泃河流域生态

治理，作为跨越三省的河流，其环境治理对于

地区生态维系有重要意义，但上游的兴隆县始

终把工业强县作为其发展目标，布局大量矿产

开采、造纸、水泥生产等产业，与下游市县诉求

存在根本性分歧，从而导致生态合作仍局限在

联席会、座谈会、论坛等形式，实际性治理措施

难以落实[5]82。而自2013年以来的京津冀区域

性雾霾污染一直难以得到有效治理，其原因之

一也是区域内各地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和治理

理念的差异所致。

（4）跨界生态合作因实施难度过高而未达

成。这一类跨界生态治理的难点在于治理的经

济成本过高。作为我国第一个大型流域治污工

程，淮河流域污染治理开始于1995年，但是由

于区域范围广、行政主体众多，全面监管和有效

及时沟通的难度过高，自2004年以来因上游私

自泄洪、排污而导致的流域污染反弹时有发生，

2019年就曾因上游支流泄洪，污水下泄导致干

流水质再次超标。而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多次发

生跨界生活垃圾倾倒事件也是由于监管成本过

高而带来的结果。

1.3   决定合作成败的政府间协作

传统的地区生态治理的核心在于政府与

社会主体（企业、社会团体、居民等）之间的

关系协同，作为治理关系的主体和受体，政府

与社会主体在环境治理目标上达成一致是治

理措施得以落实的关键因素。但对于跨界地区

而言，生态治理合作的成功关键却从政府与社

会主体关系协同转向政府间关系协同。区域内

各级政府间的良性合作是形成跨界地区生态

治理一体化的基础和前提，但政府间合作却面

临着理念认知差异、利益结构差异和制度机制

缺失3大困境[14]，而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

间理念认知差异，只有当各级政府在生态治理

理念上取得共识，才能进一步通过制度设计来

解决利益分配和机制运作等问题，因此有效协

同政府主体间的认知差异成为跨界生态合作

治理的关键。

政府主体在生态价值认知上存在3种差

异。第1种是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生态价值认知

差异，上层政府通常着眼于区域层面的整体利

益，因此更加关注区域的生态环境价值，而下层

政府则需考虑地方的经济发展，因此需要在生

态治理与产业发展之间进行权衡匹配。第2种是

由于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带来的同级政府间的

生态价值认知差异，由于发展阶段、发展模式的

不同，导致地方政府在发展目标上的差异，进而

与生态环境价值认知产生差异。第3种是由于自

然区位条件带来的不同政府对生态要素的价值

认知不一致，如位于河流上下游的不同政府对

河流资源使用的认知就存在明显差异。

2   理论思辨：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再认识

2.1   跨界生态治理在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

解析

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本质在于生态环境

产品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由于产权界定不清

晰而产生的外部性，因此解决区域生态环境问

题的实质就是通过制度设计将其外部性内部

化。基于科斯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在产权明

确的情况下，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或小到可以忽

略不计，市场机制将使结果产值最大化；在市

场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产权的初始设计

会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15]。换言之，对于

区域生态环境，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

如果可以对生态环境产品的产权边界进行明

确，就可以将生态环境产品的外部性有效内部

化，通过自由市场交易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从而解决区域生态环境的问题；而在考虑交易

成本的情况下，对生态环境产品产权的初始界

定方式，会影响最终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区

域生态治理合作达成的关键在于生态产品在

政府间、政府和社会主体间的产权界定和交易

机制，而生态治理合作的最终成效取决于生态

产品在两类主体关系中权利的初始分配方式。

2.1.1    制度供给影响社会绩效

制度是由个人和组织构建的社会博弈规

基于成效的实践类型 实践案例

达成有效跨界生态合作，
且总体成效较好

金磐扶贫开发区；
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淡水河污染治理；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

达成有效跨界生态合作，
但总体成效一般

义乌—东阳水权交易；
嘉兴排污权储备交易；

永定河引黄生态补水工程
因治理理念差异未达成

有效跨界生态合作
泃河流域生态治理；

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防治

因实施难度过高未达成
有效跨界生态合作

淮河污染综合治理；
长三角生活垃圾跨界倾

倒综合治理；
微山湖生态治理

表2  基于实效性逻辑的4类跨界生态合作模式

Tab.2  Four types of cross-border ecological 
cooperation models based on effectiveness logic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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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其产生的目的是通过结构化设计来降低市

场交易费用。制度作为一种公共产品，通过产

权界定方式和市场交易机制直接影响社会总

体绩效[16]。而对于跨界地区的生态治理而言，

不同治理理念和制度体系，会对生态治理的最

终成效产生影响。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在总体绩效增长预期的动力下，制度将逐渐从

低效制度向高效制度变迁，而在制度变迁过程

中，由于路径依赖的束缚会导致制度变迁滞后

于经济社会发展[17]。在国内跨界地区生态合作

中，由于发展阶段、发展模式的不同以及关注

层面的差异，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同级政府之

间会产生明显的治理理念和模式差异，而制度

惯性会进一步强化这种差异和认知异化，进而

产生各政府主体在跨界生态合作中存在于价

值认知、利益诉求、体制机制等不同维度难以

协调的问题。因此，在跨界地区的生态治理中，

构建适合本地区的协同机制是实现跨界生态

合作的前提条件。

2.1.2    初始产权设计影响交易成本

初始产权分配越接近总体效益最大化的

分配方式，交易过程越简短，交易成本越低。在

跨界地区的生态治理中，对于生态产品的产权

初始界定直接影响后续的治理技术路径选择

和最终交易成本。各级政府和同级政府之间的

生态治理权责关系界定直接影响后续生态合

作的交易成本和效益；企业、居民等社会主体

之间生态环境权力的界定则明确后续生态环

境治理的交易成本和可实施性。

如在河流流域治理中，“污染者付费”和

“生态补偿”两类方式就是基于不同的产权设

计而产生的。如果界定上游政府拥有自由经济

发展（排放污染）的权利，也就意味着下游政

府完全不拥有干净河流的权利，而要对河流进

行治理和污染管控，就需要下游地方政府向上

游政府付费换取其原有的排污权利，这就是所

谓的生态补偿。反之，如果界定下游政府完全

拥有享受干净河流的权利，则意味着上游政府

完全不拥有排放污染的权利。在河流治理中，

上游政府需要为其产业发展（排放污染）负

担全部的费用，来补偿下游政府河流污染所受

到的损失，这就是所谓的污染者付费。两种不

同的初始产权设计产生不同的治理路径，从而

形成不同的治理成本和治理成效。而在政府—

社会群体层面，居民享有干净河流的权利与企

业拥有排污权利两种不同的产权界定方式也

会产生企业支付“污染税”和居民缴纳“环

境税”两种不同的治理技术路径。

2.1.3    交易成本决定资源配置效率

理想状态下市场资源配置会因交易成本

的存在而受影响，“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

的成本，那么显然只有这种调整后的产值增长多

于它所带来的成本时，权利的调整才能进行[18]。”

因此交易成本越低，权利调整越容易实现，资

源配置效率越高；治理策略实施难度越小，政

府间的合作治理越容易达成，反之，则越难实

现。例如在政府间的合作中，由上级政府推动

区域生态治理往往比地方政府自发合作更容

易实现，正是由于上级政府可利用自身权威强

制性平息地方政府间的利益纷争，降低了合作

的交易成本和实施难度。而在具体的治理策略

中亦是如此，如在流域污染治理中，修建污水

处理厂、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就要比清退污染企

业、消除污染源更容易实现；在区域大气污染

防治中，地区雾霾预警机制建立就要比降低汽

车尾气、工业烟尘排放更容易实现。

2.2   基于理论反思的规划策略选择导向

制度经济学对跨界生态治理的解释为规

划编制中策略选择提供了理性人（政府）的

视角，也回答了那些跨界生态治理失败案例

的经济学动因，为规划方案和策略制定提供

实效性的依据。按照该理论，笔者从实效性出

发总结出3点跨界地区生态治理的规划策略

选择方向。

2.2.1    以明确公共产权边界为抓手的规划施

策导向

学界一般认为公共物品产权的不清晰是

导致跨界生态治理实效不佳的核心问题，明确

跨界地区公共物品产权也是外部性内部化的

最直接途径。但针对跨界地区，这里需要讨论

两个实操性问题：一是生态环境的产权归属和

权利行使，是跨界地区内政府按行政区为界分

头设置产权监护责任单位，还是成立跨界地区

联合治理机构来负责保护该权利不受侵犯。前

者易于执行但生态环境的整体绩效不易发挥，

后者虽然整体绩效最优但往往涉及局部利益

矛盾，易遇到执行问题。二是生态环境产品的

价值评定标准，跨界地区只有在各自对生态环

境产品价值评定标准保持一致时，才能形成一

致的生态保护标准和补偿机制，才能使个体不

论在哪一片区消费生态产品所需支付的代价

补偿都一样。否则，个体必然倾向于在生态产

品使用成本更小的一方消费生态产品，进而造

成污染企业等环境产品消费主体集聚在区域

生态保护不严格的一方，从事污染排放等生态

产品消费行为。

2.2.2    以交易成本最小为前提的策略选择导向

以初始产权界定为基础的规划策略选择

应以最小交易成本为原则。对于自然资源使用

权益划分、生态补偿、污染者付费、环境税等各

种跨界生态合作的治理模式而言，选择不同的

治理模式就意味着对于公共环境产品的产权

进行不同界定，也意味着将产生不同的交易成

本。而在具体的区域生态合作中，由于发展阶

段、资源禀赋、主体间关系等方面的差异，不同

的治理模式和技术路径所产生的治理成本截

然不同。因此在区域生态治理的技术路径选择

时，应结合区域特征，对在不同产权界定模式

和技术路线下治理成本的大小进行评估，从而

选择适合本地区发展、交易成本最小的治理模

式和技术路径。

2.2.3    以促进制度变迁的为目的的近远期政

策工具组合导向

跨界地区不同政府间发展阶段和认知理

念的差异导致跨界地区生态治理制度的不均

衡，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及自身的发展进阶，

辖区政府会不断提出对新制度的需求，以实

现预期收益的增加。当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基

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不能使

辖区政府需求得到满足时，就会发生制度变

迁。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

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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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

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因此，规划策

略的选择应遵循跨界地区城市政府因发展阶

段进阶而对制度变迁需求的内生动力，规划

政策工具的选择应以能积极促进这种制度变

迁为导向，区分近远期政策工具，提升跨界生

态治理的内源动力。

3   实践探索：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生态治理规划的策略选择

2019年国务院正式发布《长江三角洲区

域一体化发展纲要》，提出高水平建设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下简称“示

范区”）。由上海市青浦区、苏州市吴江区、嘉兴

市嘉善县组成的示范区位于江、浙、沪两省一

市的行政交界地带，作为典型的跨界协同地区

和生态敏感地区，区域生态治理的一体化是本

轮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最重要的内容。

示范区北含淀山湖、西临太湖、东接黄浦江和

吴淞江，区内河网纵横交错，湖荡密集成簇，区

内现状拥有河道6 657条，湖荡431座，河湖水

面率达19.76%，是长三角区域重要的水源涵

养地，历史上长期发挥着重要的区域生态隔离

和保育功能。因此，本轮示范区生态治理规划

以治水为重点，重点关注水空间、水环境、水安

全的一体化治理。

3.1   跨界水生态治理的主要矛盾

3.1.1   因产权边界模糊形成的水环境治理问题

示范区地处两省一市交汇区，水系互为联

通，水环境治理的跨界联动需求高。从现状整体

情况来看，示范区各行政单元内尽管仍存在Ⅴ

类和劣Ⅴ类水体，但水功能区水质整体达标率

较高（73.9%）。从分片区水质情况来看，两省一

市临界地区的水质达标明显偏低，省界河道控

制断面水质达标率仅为44.1%，其中上海市青

浦区与苏州市吴江区临界的淀山湖、元荡交界

断面水质为Ⅴ类，处在上游的吴江区入湖主要

支流为Ⅳ类水质（见图1，表3）。导致这一现象

原因一方面是各省对水质达标认定的标准不统

一，《上海市水环境功能区划（2011年修订版）》

《江苏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2003年）》

对于淀山湖的水质控制标准分别为Ⅱ类、Ⅲ类，

导致上游苏州市吴江区排放入湖的达标水体

在上海市青浦区被认定为非标水质。另一方面，

跨界地区河湖淀荡，其本身就具有公共物品的属

性，且由于水系上互相联通一体的河道与湖泊，具

有整体性和天然的污染易扩散特征，在产权主体

和权利行使不明确的情况下，公地悲剧在所难免，

这一点在沪苏交界的淀山湖、元荡等界湖体现得

尤为明显，两湖的水质评定结果均为Ⅴ类水质。

与此类似的情况还有区内太浦河上下游

的水质管控，上游段因沿线工业污染排放标准

和企业准入门槛较低，导致上游河岸沿线成为

产权边界管控薄弱的一方（排污补偿代价小

的一方），因而有大量污染企业聚集。据统计，

上游吴江区的工业污水排放量为3 781.69万t/

年，总氮、总磷的贡献度分别为65%和52%，纺

织业为主要污染性行业，其工业废水排放占比

高达86%，其次为印染业和化工业（见图2）。

3.1.2    因交易成本推进缓慢的水安全治理问题

示范区是太湖流域地势最低洼的地区，

大部分高程为2.8—3.5 m，全部位于太湖警戒

水位（3.8 m）以下，且地形坡降小，坡降仅为

1/20万—1/10万，水动力不足。该地区为了谋

求经济发展，保障用地安全，联圩并圩现象普

遍。示范区平均圩区率达73.3%，远超太湖流

域平均水平（52.7%），地势最低的嘉善县两

镇为了保障防洪安全，其圩区覆盖接近100%

（见表4）。在此背景下，区内各主体在争相谋求

发展的动机下形成边界地区的排洪建圩竞赛，

使得该区防洪标准不断提高，圩区排涝水量远

超河道防洪量，而圩区建设又降低了圩外水网

的调蓄能力。尽管从示范区整体角度来看，拆

除地势低洼区的圩堤，将城镇向地势较高地区

集聚是最优解，但对现状已建圩区，通过降低

圩堤高度或打开圩区的做法显然协调成本过

高（涉及多处整镇跨省际搬迁）。对此，示范区

仍未探索出一条成本相对低的圩区化解之道。

图2  2017年示范区主要污染物（总氮、总磷）排放情况
Fig.2  Emission of major pollutants (total nitrogen and total phosphorus) in 2017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  2017年示范区内主要河流水质情况调查

Fig.1 Water quality survey of major rivers in 2017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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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和远期策略，从产业转型和需求转换等制度变

迁入手，突出水空间改善的地区内生动力。

4   结语

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来看，由于生态环境

的外部性和系统性，区域生态环境的治理必然

要依托于各级政府的跨界合作，而跨界生态治

理合作的成效取决于政府间和政府与社会主

体间关系的协同。在协同两类主体关系的过程

中，应以明晰产权边界为导向明确跨界合作的

制度基础，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导向选择生态

治理的技术路径，以促进制度变迁的策略选择

为依据形成近远结合的政策工具，才能有效应

对不同类型的跨界生态治理问题，提高规划的

实操性和时效性。      

图4  示范区内圩区分类改造示意图
Fig.4  Diagram of classification transformation in polder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示范区内水系连通规划示意图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water system 
connectivity plann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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